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方位學生輔導工作流程─三級輔導機制（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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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再評估

結案

學生輔導中心：
1.提供高關懷學
   生心理輔導與
   諮詢
2.轉介醫療機構
   進行心理治療
3.個案住院期間
   （協同專導）
   與醫療機構保
   持聯繫，提供
   必要之協助
4.出院後持續追
   蹤學生
5.提供學生及家
   長諮詢與衛教

高關懷學生來源
1.系所、行政單位或其他系統等轉介
2.學生輔導中心評估篩選

高關懷/危機整合評估

個案管理
（次級或三級輔導）

進入危機學生輔導機制流程
(圖二)

全方位學生輔導

心理部份：
1. 專責導師、學
    術與生涯導師
    、系主任、指
    導教授
2. 學生輔導中心
3. 特殊教育中心
    資源教室
4. 校外醫療系統
5.家長

生活部份：
1. 生活輔導組
2. 專責導師
3. 家長

生涯部份：
1. 指導教授、系
    主任、學術與
    生涯導師
2. 專責導師
3. 師資培育與就
    業輔導處
4. 家長

學業部份：
1. 系所及學術與
    生涯導師
2. 專責導師
3. 家長

生理部份：
1. 健康中心
2. 校外醫療系統
3. 家長

系所召開高關懷學生討論會

專責導師：
1.學生生活輔導
2.介入學生緊急
   病發狀況並陪
   同學生就醫
3.聯繫家屬
4.與校內各輔導
   單位密切聯繫
   、協調及協助

健康中心：
1.健康諮詢
2.高關懷學生健
   康評估
3.協助高關懷學
   生醫療機構之
   轉介或就醫

系所/學術與生涯
導師：
1.提供學業輔導
2.班級學習及友
   善環境的設置
3.需要時協助就
   醫

相關單位：
1.學生宿舍管理
   中心
2.生活輔導組
3.國際事務處
4.特殊教育中心
   資源教室
5.進修推廣學院
6.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
7.僑生先修部
8.其他單位之介
   入視學生狀況
   而定
9.校外單位（如
   衛政、社政、
   警政）

危機

高關懷

不穩定

穩定

本校系所

教務處

學生事務處

師資培育與就業
輔導處

國際事務處

僑生先修部

特殊教育中心

原住民學生資源
中心

【合作單位】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學生輔導中心
健康中心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特殊教育中心

--------

學生事務處
學生輔導中心
健康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方位學生輔導工作流程─三級輔導機制（圖二）

突發/緊急事件：
1.重大災害或創傷事件
2.觸法行為
3.自傷與自殺
4.性騷擾、性侵害、性猥褻
5.霸凌
6.重大傷病
7.其他重大事件

通報校安
或社政單位

危機整合評估
研判危急程度

送醫，啟動自我傷害
(自殺)緊急危機處遇

啟動校內危機學生
處遇小組分工機制

健康中心：
與學生就醫之醫
療單位保持密切
聯繫

學生輔導中心：
1.危機學生個案
   管理
2.與學生就醫之
   醫療單位保持
   密切聯繫
3.與學生家屬保
   持聯繫並提供
   家人心理支持

學術與生涯導師：

提供學生課業資
源

專責導師：
1.學生情緒紓解
2.聯繫家長
3.介入學生緊急
   狀況並陪同就
   醫
4.定時探訪學生
   就醫狀況

相關單位：
1.學生宿舍管理
   中心
2.生活輔導組
3.國際事務處
4.特殊教育中心
   資源教室
5.進修推廣學院
6.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
7.僑生先修部
8.其他單位之介
   入視學生狀況
   而定
9.校外單位（如
   衛政、社政、
   警政）

有高度自傷
(自殺)危機

有即刻生命危險

學生危機處遇

學生狀況穩定程度未改善
進入個案管理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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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單位】

學生事務處
學生輔導中心
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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